
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 
 

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
 

開會事由：召開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會議 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24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時 10分 

開會地點：行政中心三樓/通識中心 A01-332研討室 

主 持 人：翁主任義銘  

出席人員：徐教務長志平、劉學務長玉雯、師範學院丁院長志權、人文藝術學
院劉院長榮義、管理學院黃院長宗成、農學院周院長世認(詹昆衛特
助代理)、理工學院洪院長滉祐、生命科學院朱院長紀實、進修推廣
部陳主任碧秀(郭介煒組長代理)、語言中心吳主任靜芬、中國文學
系康主任世昌(請假)、體育室蘇主任耿賦(凃博榮先生代理)、通識
教育中心陳副教授佳慧(教師代表)、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/自然生
物科技學系林明炤教授(校外代表)、東成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鴻
明先生(校友代表)、高欣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簡董事長麗環(業界代
表)、外國語言學系二年級吳嘉謙(學生代表)(請假)、企業管理學系
二年級林依瑾(學生代表)、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四年級黃道(學生代
表)(請假) 

列席人員: 劉組長馨珺、李組長佩倫(請假) 
      紀錄：林慧婷 

壹、主席致詞 
 
貳、討論提案 
 

提案一 
案  由：擬編訂 103 學年度通識教育必選修科目表，提請 審議。 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02 年 12 月 18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中心業 
務會議審議通過。(如附件一-1.頁 1-2) 

二、檢附 103 學年度通識教育必選修科目表及通識教育課程地圖供參。 
（如附件一-2.頁 3-8） 

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提案二 
案  由：102學年度第 2學期通識教育新開課程案，提請 審議。  

說  明：  



  本案業經 102 年 12 月 18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中心業

務會議審議(如附件一-1.頁 1-2)，初審通過之新開通識課程共計 2門，

檢附通識課程五大領域表(如附件二-1.頁 9-18)，教師授課大綱及基本資

料(如附件二-2. 頁 19-32)，請認定歸屬領域及類別。 

 

決 議： 

一、原住民產業發展課程名稱修改為〝原住民文化與產業〞，並請授課教師 

於教學大綱中加入產業部份的授課內容，修改後的教學大綱再傳至各 

委員審視，修正後通過。 

二、人權中爭辯的議題課程名稱，委員們建議可修改為〝人權爭辯的議題〞 

或〝爭議性人權議題〞。 

三、委員建議公民意識與法治領域中的〝性別、媒體與多元文化〞、〝原住 

民自治與發展權〞和〝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－國際情勢〞上述 

的課程，其歸屬類別可再作調整。 
 

 
提案三 
案  由：擬修訂「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新開課程開設要點」，提請 討論。 
說 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 102 年 12 月 18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中心業

務會議修正通過。（如附件一-1.頁 1-2） 
二、 依據本校「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」第七點規定，各系所依課程規

劃擬定各學年度新生入學之必選修科目表，經系所、院、校級課程規劃

委員會議三級審議通過，提教務會議核備後始得實施（如附件三-1.頁
33-36）。故通識教育新開課程申請毋需再經校級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。 

三、 檢附通識教育新開課程開設要點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三-2.頁 37-38，修訂

後版本如附件三-3.頁 39-40。 
四、 本案如經本會議通過，將移請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課程名稱 領域認定 類別 
通過／

不通過 
備註 

原住民產業發展 
 社會探究 「經濟」 通過 

修改為〝原 

住民文化與產

業〞 

人權中爭辯的議題 
 公民意識與法治 「法律」 通過 

經授課教師同

意，修改為〝人 

權爭辯的議題〞 



 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 
 
肆、學生代表反應事項 
 
學生代表林依瑾同學提出以下問題: 
(1)通識課程的開設課程應符合學生修課的需求。 
(2)部份大三學生反應核心課程的開課量不足，以致難篩選上課程。 
(3)學生對於核心課程的修課須知不甚明瞭。 
(4)通識領域表上未開過之課程是否有退場機制。 
(5)學生在選課時，部份教師未上傳教學大綱，無法提供學生作為選課參考。 
 
劉馨珺組長回應: 
(1) 關於本校將通識課程分成核心與多元課程，大緣起於五年前，由各領域規劃 

單位擬訂基礎核心課程，以建構學生知識廣度為主。 
(2) 關通識課程數量，在課程改革的過渡期，通識中心於每學期的開課前，會調 

查、估算各年級各時段預開設的領域和課程量，從 100學年度後，通識開課 
量應已解決未修完核心的同學之問題，所以目前大三以上的同學，如有未修 
足核心課程，通識中心都會依學生情形個案處理，輔導、協助同學選修適當 
課程。 

(3) 通識中心會加強在「Q & A」和選課網頁須知宣導。 
(4) 關於通識領域表上未開過之課程，如果課程於三學年(六學期)未曾開設過， 

會於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中決議刪除。 
(5) 教務長表示，本校課綱上傳率是 100%，教務處通常在選課前，就會發通知 

宣導各教師上傳教學大綱，以供學生作為選課的參考。 
 
 
 
伍、散    會：13時 30分 


